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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结合标的资产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水平，公司董事会认为评估结果合理、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资产的价值。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

为一致行动人，是标的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

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将成为上市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将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

，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事项属于可以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豁免发出收购要约的情形。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上述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处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

（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事项；

（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

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４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相关法规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

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

５

）协助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申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６

）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

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

７

）本次交易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办理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８

）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

宜；

（

９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

１０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

运用不超过

１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上述议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到期。为充分利用公司自有资金，

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公司将继续履行上述议案，运用不超过

１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 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总裁在上

述投资额度及期限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就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

２

、公司已建立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３

、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现金

资产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以及主营业务的发展。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远东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之事宜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认真审议了本次交易的方案、公司与其他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等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本次交易的所有相关资料，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１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提

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交易的方案以及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３

、本次交易标的的最终价值是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结果和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为基

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４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黄

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

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５

、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与交易对方、相关中介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的方案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

刘玉平 孙 琦 赵 莉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

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汉华易美图

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之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２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会前已

认真审议了本次交易的方案、 公司与其他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等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本次交易的所有相关资

料。

３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审计

和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提

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黄

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

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６

、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与交易对方、相关中介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

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二、关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与

公司及本次交易各方之间无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该等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

正、科学的原则。

２

、评估机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本次交易涉及的

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结果合理、公

允。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安排，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

刘玉平 孙 琦 赵 莉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

＊ＳＴ

远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０

：

３０

在沈阳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应到会监事

５

人，实到会监事

５

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梅良诚主持，审议通过

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向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黄厄

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夏视觉（北京）图

像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事项是公开、公平、

合理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实现公司主营业务转型，能够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

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公司的长期竞争能力，促进公司未来规范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

争，符合上市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公司监事会核查，担任本次交易资产评估工作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的资格，并且与本公司及本次交易的其他方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是在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

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后出具评估报告的，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本次评估机构

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所采用的参数恰

当，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远东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１３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市三堡街

１４１

号运河五号创意街区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八）提示性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对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再次发布提示性公告，提请公司股东

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案概述

２

）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３

） 发行种类和面值

４

） 发行对象

５

）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６

） 发行股份数量

７

） 上市地点

８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９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付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１０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本次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及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

备考合并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

明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

案》

８

、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１１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

价公允性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同意提名杨黎明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七届十三次董事会、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已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全体社会公众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互联网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应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有效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出席者应持有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三）登记地点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西新桥二村

９９

幢

－３

号；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８１

，投票简称：远东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注：“总议案”是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

决的全部议案，投资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

议 案 对应申报价

（

元

）

一

、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审议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２．００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案概述

２．０１

（

２

）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２．０２

（

３

）

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０３

（

４

）

发行对象

２．０４

（

５

）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

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２．０５

（

６

）

发行股份数量

２．０６

（

７

）

上市地点

２．０７

（

８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２．０８

（

９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付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０９

（

１０

）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

１１

）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３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组有关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及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

２０１４

年

＜

备考合并盈

利预测审核报告

＞

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

明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

审议

《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６．００

７

、

审议

《

关于

〈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

案

》

７．００

８

、

审议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

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

８．００

９

、

审议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

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

９．００

１０

、

审议

《

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１０．００

１１

、

审议

《

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

价公允性的议案

》

１１．００

１２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

１２．００

１３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３．００

１４

、

审议

《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

１４．００

１５

、

审议

《

关于同意提名杨黎明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５．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计票规则：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

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即可使用。 申请

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４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一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二）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邹亮、叶涛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１３０６８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５１３２６６６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西新桥二村

９９

幢

－３

号；

邮编：

２１３００２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就下列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本单位）的代表酌情决定

投议案同意、反对或弃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案概述

（２）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３）

发行种类和面值

（４）

发行对象

（５）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

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６）

发行股份数量

（７）

上市地点

（８）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９）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付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１０）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审议

《

关于本次重组有关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

４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及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

备考合

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的议案

》

５

审议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

的说明的议案

》

６

审议

《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

〈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

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

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

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１１

审议

《

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

１３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４

审议

《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

１５

审议

《

关于同意提名杨黎明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附注：

１

、注意：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打“

√

”；如欲投票反对决议，则请在「反对」栏内打

“

√

”；如欲投票弃权任何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打“

√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２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的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 如持有人为公司或机构，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

公司或机构印章，或经由公司或机构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人签署。

３

、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前送予本公司方为有效。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远东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远东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厄文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２

号南

９

楼

５２２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收购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重组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中国证监会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本报告书的部分词语含义如下表所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黄厄文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远东股份 指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黄厄文所持远东股份比例由

０％

上升至

８．９８％

本报告书 指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标的公司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收购资产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

平

、

黄厄文

、

谢志辉

、

秦弦

、

马文佳

、

王广平

、

张向宁

、

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

平

华夏视觉

（

原名

：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

原名优力易美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

司

汉华易美 指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远东股份拟通过向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平

、

黄厄文

、

谢志辉

、

秦弦

、

马文佳

、

王广平

、

张向宁

、

喻建

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

美

１００％

股权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准则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黄厄文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２

号南

９

楼

５２２

号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０２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标的资产

部分股权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远东股份

６０

，

１４３

，

４７４

股，占远东股份总股本

６６

，

９９８．６７

万股的

８．９８％

。

信息披露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时没有增持远东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远东股份任何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远

东股份

６０

，

１４３

，

４７４

股，占远东股份总股本

６６

，

９９８．６７

万股的

８．９８％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本次交易远东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具体方案为：远

东股份拟向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黄厄文、谢志辉、秦

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远东股份将持有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

玮、梁世平、黄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远东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向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５．２８

元

／

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最终

发行价格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４

、发行数量

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按照经交易双方确认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计算，本次交易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股

份数为

４７１

，

２３６

，

７３６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５

、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６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如果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７

、期间损益

①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

②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以现金全额补偿给上市公司。

８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７

，

１２３．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６

，

９９８．６７

万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有远东股份

６０

，

１４３

，

４７４

股，占总股份

８．９８％

。

三、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远东股份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

平、黄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

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告。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黄

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的补

充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尚须履行的批准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远东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并批准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出具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

议，中国证监会豁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性质及转让限制情况

黄厄文承诺认购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交易或转让。

五、信息披露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黄厄文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上市公司之间无重大交易。

六、信息披露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交易外，黄厄文与上市公司之间暂无关于未来事项的其他安排。

七、认购新股的资产情况

（一）资产基本情况

１

、华夏视觉

公司名称：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４５．６７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２３４５．６７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中路甲

１２

号

Ａ２１０－１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研发、生产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及图像处理软件；提供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图像制作；公司形象设计；销售自产产品。

２

、汉华易美

公司名称：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７

号

６０

幢

－１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

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利用信息网络经营艺术品、动漫产品（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一般经营项目：摄影、扩印服务，电脑图文设计，技术推广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货物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软件和辅助设备，版权贸易。

（二）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财务报告和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１

号、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评估方

法，最终选取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的评估结论。 拟注入资产根据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为标的资

产的评估值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基准日评估值

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

１２０

，

５５６

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１２８

，

２５７

合计

２４８

，

８１３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股份的情况

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交易系统买卖远东股份股票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黄厄文的身份证文件（身份证复印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厄文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常州

股票简称 远东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黄厄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２

号南

９

楼

５２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７

，

１２３．６７

万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６

，

９９８．６７

万股

。

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６０

，

１４３

，

４７４

股

，

占总股份

８．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６０

，

１４３

，

４７４

股 变动比例

：

８．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厄文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

的股份数量时，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

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协议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承诺净利润数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１

号、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

２

号），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合并计算）分别为人民币

４

，

８５３．０８

万元、

１１

，

１９７．１８

万元、

１５

，

９５５．４２

万元和

２２

，

１２４．６２

万元。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

号），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并计算）为人民币

３

，

０２３．５６

万元，在此基础上，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承诺：如果本次交

易于

２０１３

年度实施完毕，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标的资

产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合并计算） 分别不低于

７

，

８７６．６３

万元、

１１

，

４８７．３８

万元和

１６

，

３２８．０２

万元；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度实施完毕，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对上市

公司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标的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并计算）分别不低于

１１

，

４８７．３８

万元、

１６

，

３２８．０２

万元和

２２

，

３４１．２７

万元。

２

、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本次交易补偿期间，上市公司委托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每一会计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时，就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华夏视觉、汉华易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承诺净利

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 各年净利润差额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３

、补偿方式

上市公司及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双方约定对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

议》中的“第四条 补偿方式”中“第

１

款 股份补偿”修改如下：

１

、股份补偿

华夏视觉、汉华易美在补偿期间每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

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一元的总价回购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 上市公司在每年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发出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前述回购事项。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

当年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

数总和

４

、协议生效

①

本协议自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签字之日起成立。

②

本协议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与其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

议没有约定的，适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被解除或被认定为无效，本协议亦应解除或失效。 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进行修改，本协

议亦应相应进行修改。

四、本次拟认购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未持有远东股份的股份，不涉及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如果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五、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批准的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远东股份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二）尚需履行批准的程序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批准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豁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六、作为认购远东股份股份对价的资产情况

（一）本次收购支付对价基本情况

项目 成立时间 控股股东 评估值

（

万元

）

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１２８

，

２５７．００

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２０

，

５５６．００

合计

－ － ２４８

，

８１３．００

１

、汉华易美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７

号

６０

幢

－１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摄影、扩印服务；电脑图文设计；技术推广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货物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２

、华夏视觉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４５．６７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２３４５．６７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中路甲

１２

号

Ａ２１０－１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研发、生产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及图像处理软件；提供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图像制作；公司形象设计；销售自产产品。

（二）审计情况

１

、汉华易美近三年及一期审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２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汉华易美近三年及一期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８，７６４，２０２．０６ ７４，７３０，８０１．９１ ５５，４０４，６０８．２８ ３５，１９８，７７２．１７

所有者权益

７１，７０２，１２４．１４ ２２，８０２，８８２．４５ ７３４，３４９．７５ －６，０２９，５５６．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７１，７０２，１２４．１４ ２２，８０２，８８２．４５ ７３４，３４９．７５ －６，０２９，５５６．９６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６，６０４，０６５．１１ ７８，３９７，２８１．４９ ５３，５３７，３００．９３ ４３，６２９，５５３．１８

净利润

１２，８９９，２４１．６９ １９，０６８，５３２．７０ ５，８３６，１３５．５１ １，４６３，１４９．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１２，８９９，２４１．６９ １９，０６８，５３２．７０ ５，８３６，１３５．５１ １，４６３，１４９．５９

２

、华夏视觉近三年及一期审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１

号审计报告，华夏视觉近三年及一期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２６，５０６，４４２．７２ １１１，７１１，４５５．３６ ８３，４６９，９１１．９７ ８９，６３３，１３８．４８

所有者权益

７７，３０７，５９０．０７ ６２，４０６，３６７．６６ ４８，１２０，６５６．０１ ４８，０９７，９４３．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７７，３０７，５９０．０７ ５３，８１３，６４１．５３ ３９，５２７，９２９．８８ ２４，５０５，２１７．１５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５，１４８，６５１．２８ １１４，２６９，６９９．８４ １０４，２４３，９２０．２５ ９７，６６４，１５０．０２

净利润

１７，９０１，２２２．４１ １８，９３５，７９６．１１ １４，０９４，９４１．５３ １４，４４０，１０６．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１７，９０１，２２２．４１ １８，９３５，７９６．１１ １４，０９４，９４１．５３ ６，７４５，２９９．５６

（三）资产评估情况

１

、汉华易美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２

号《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如下：

（

１

）收益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８７６．４２

万元，总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９

，

７０６．２１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１７０．２１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１７０．２１

万

元；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母公司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４

，

５９７．３４

万元，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８

，

３１８．３５

万

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６

，

２７８．９９

万元。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２８

，

２５７

万元，与北京

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１２１

，

０８６．７９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６８８．７５％

； 与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１２１

，

９７８．０１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９４２．６４％

。

（

２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８７６．４２

万元，总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９

，

７０６．２１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１７０．２１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１７０．２１

万

元；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母公司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４

，

５９７．３４

万元，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８

，

３１８．３５

万

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６

，

２７８．９９

万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１

，

０２２．４９

万元，总负债评估价值为

８

，

３１８．３５

万元，股东权益评估价

值为

２

，

７０４．１４

万元， 与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４

，

４６６．０７

万元， 增值率为

－６２．２９％

； 与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３

，

５７４．８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６．９３％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４

，

４５６．５２ ４

，

４５６．５２ － ０．０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０

，

１４０．８２ ７

，

１８４．７５ －２

，

９５６．０７ －２９．１５％

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４９９．３３ －８

，

３００．６７ －８４．７０％

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７

固定资产

１６９．０３ １５９．３１ －９．７２ －５．７５％

８

在建工程

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５７．４９ １５７．４９ － ０．００％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 ０．００％

１１

资产总计

１４

，

５９７．３４ １１

，

６４１．２７ －２

，

９５６．０７ －２０．２５％

１２

流动负债

８

，

３１８．３５ ８

，

３１８．３５ － ０．００％

１３

非流动负债

１４

负债合计

８

，

３１８．３５ ８

，

３１８．３５ － ０．００％

１５

净资产

６

，

２７８．９９ ３

，

３２２．９２ －２

，

９５６．０７ －４７．０８％

（

３

）评估结论的确定

收益法评估股东权益价值为

１２８

，

２５７

万元，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２

，

７０４．１４

万元， 两者相差

１２５

，

５５２．８６

万元，差异率为

４６４２．９９％

。 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

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

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仅考虑了各项资产在企业经营中的合理和充分利用，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

惠政策、公司的管理能力、营销能力、人力资源、客户关系、要素协同作用等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 根据

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的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综合考虑，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确定的评估价值

１２８

，

２５７

万元作为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２

、华夏视觉资产评估情况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２

，

６５０．６４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１９．８９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７３０．７６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７３０．７６

万元；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母公司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

，

８２９．４０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为

５６６．６６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１

，

２６２．７４

万元。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２０

，

５５６

万元，

与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１１２

，

８２５．２４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４５９．４３％

；与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１１９

，

２９３．２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４４７．１８％

。

（

２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２

，

６５０．６４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１９．８９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７３０．７６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７

，

７３０．７６

万元；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母公司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

，

８２９．４０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为

５６６．６６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１

，

２６２．７４

万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３

，

１２１．１４

万元，总负债评估价值为

５６６．６６

万元，股东权益评估价值

为

１２

，

５５４．４８

万元，与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４

，

８２３．７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２．４０％％

；与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

为

１１

，

２９１．７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９４．２３％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

，

２４３．３６ １

，

２４３．３６ － ０．０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５８６．０４ １１

，

８７７．７８ １１

，

２９１．７４ １９２６．７９％

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８５．３６ １１

，

８７７．４４ １１

，

２９２．０８ １９２９．０８％

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７

固定资产

０．６８ ０．３４ －０．３４ －５０．００％

８

在建工程

９

无形资产

１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１

资产总计

１

，

８２９．４０ １３

，

１２１．１４ １１

，

２９１．７４ ６１７．２４％

１２

流动负债

５６６．６６ ５６６．６６ － ０．００％

１３

非流动负债

１４

负债合计

５６６．６６ ５６６．６６ － ０．００％

１５

净资产

１

，

２６２．７４ １２

，

５５４．４８ １１

，

２９１．７４ ８９４．２３％

（

３

）评估结论的确定

收益法评估股东权益价值为

１２０

，

５５６

万元，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１２

，

５５４．４８

万元， 两者相差

１０８

，

００１．５２

万元，差异率为

８６０．２６％

。 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

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

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仅考虑了各项资产在企业经营中的合理和充分利用，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

惠政策、公司的管理能力、营销能力、人力资源、客户关系、要素协同作用等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 根据

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的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综合考虑，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确定的评估价值

１２０

，

５５６

万元作为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收购人声明：“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

廖道训 吴玉瑞 吴春红

柴继军 姜海林 陈智华

袁 闯 李学凌 高玮

梁世平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

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远东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收购人名称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平等

１０

名

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注册地 不适用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直接对境

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直接拥有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直接持股数量

： ０

万股持股比例

： ０ ％

间接持股数量

：０

万股持股比例

：０ ％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８，８０３．９９

万股变动比例

：５７．９２％（

增发后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直接继续增

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

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廖道训 吴玉瑞 吴春红

柴继军 姜海林 陈智华

袁 闯 李学凌 高玮

梁世平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

廖道训 吴玉瑞 吴春红

柴继军 姜海林 陈智华

袁 闯 李学凌 高玮

梁世平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

北京东星 指 北京东星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华盖创意天津视讯 指 华盖创意

（

天津

）

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汉华易美

（

天津

）

指 汉华易美

（

天津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Ｇｅｔｔｙ、Ｇｅｔｔｙ Ｉｍａｇｅｓ

指

Ｇｅｔｔ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ｃ．

Ｔｏｐ Ｍｅｄｉａ

指

Ｔｏｐ Ｍｅｄｉ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ｅｔｚ Ｃａｐｉｔａｌ

指

Ｌｅｔｚ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

Ｓｈｕｔｔｅｒｓｔｏｃｋ

指

Ｓｈｕｔｔｅｒｓｔｏｃｋ，Ｉｎｃ．

ＴＤＦ

指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Ｉ， ＬＰ、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ＬＰ，

为国际著名风险投资

基金

ＫＰＣＢ

指

ＫＰＣＢ Ｇｌｏｂａｌ，

美国著名风险基金

远东文化 指 常州远东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艾特凡斯 指 深圳艾特凡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远东股份拟通过向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平

、

黄厄文

、

谢志辉

、

秦弦

、

马文佳

、

王广平

、

张向宁

、

喻建

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

美

１００％

股权

本报告书 指

《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境外上市

、

返程投资架构 指 境内企业为满足境外融资和上市要求而搭建的境外上市架构

视觉素材 指

依托互联网平台

，

为创意企业的创意需求

、

媒体的传播需求

、

企事业单位的

创意或传播需求

，

提供的图片或视频形式的数字化原材料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

《

利润补偿的补充协议

》

指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准则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

第

１

号 指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

“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

更

”

的理解和适用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

号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背景

１

、国家政策环境支持文化企业跨越式发展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知识密集和附加值高、技术含量

高、可重复开发等特点，在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自十七大以来，全社会对文化

产业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认识逐渐取得了共识。 为推动文化产业的长期繁荣，国务院、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

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促进了文化产业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发〔

２００９

〕

３０

号），提出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

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

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

２０１０

〕

９４

号），鼓励已上市的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方式进行融

资和并购重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强调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

略投资者。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共同发布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发

展文化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

．．．

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鼓

励和引导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推动条件成熟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

大做强”。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大调整、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国家在支持文化企业发展方面已打造了

极好的政策环境支持，为公司在文化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

２

、上市公司已通过重组文化类资产成功恢复上市，但仍寻求收购重组其他优质文化资产，增强公司核心

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实力

公司原主营业务为服装加工生产，因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被实施暂停上市。暂停上

市期间，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和业务转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公司收购了艾特凡斯

５１％

的股权，拓展了公司在文化领

域的业务范围，持续经营能力和稳定盈利能力得到增强，达到了恢复上市的实质性要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４７０

号），核准公司

股票恢复上市。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交易。

公司完成收购和增资艾特凡斯并恢复上市后，盈利能力已得到了较大提升，公司在文化领域已经进入了

良性发展的轨道。 然而与

Ａ

股其他文化类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现有资产和业务的总体规模仍然较小，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２．１８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１．５３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合并报表总收

入

８

，

４９９．３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７７６．２３

万元，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实力仍然有待进一

步提升。 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实力，公司在文化领域积极寻求其他优质文化类资产进行收购

重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３

、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增长潜力巨大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属于文化创意产业，其业务主要基于互联网技术，对创意类视觉素材（图片、视频

等）、编辑类视觉素材（图片、视频等）等数字产品进行交易并提供相关的增值服务。

视觉素材行业主要受互联网、创意行业以及传媒业的发展影响，其中与广告、创意设计、广电、报刊杂志、

互联网新媒体等行业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这些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视觉素材行业的容量将迅速扩大，行业

发展已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 《中国创意图像素材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２０１２

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规模达到

１２

，

９１７

亿元，逐年大幅度攀升，增速明显高于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增长速度；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的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突破

５％

，成为区域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产业经济的新增长点。 近年

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２５．１％

以上，比同期

ＧＤＰ

增速高出

１５

个百分点左右。根据普华永道发布

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

２０１１

年中国广告市场规模约为

３６２

亿美元（约合

２

，

３３３

亿元），图片

市场规模在广告市场规模中占比不足

０．５％

（据此计算

２０１１

年中国图片市场规模不足

２

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图

片行业市场规模占广告市场规模比例为

２．４％

（根据

Ｓｈｕｔｔｅｒｓｔｏｃｋ

招股说明书，

２０１１

年美国商业图片市场规模约

４０

亿美元），因此，视觉素材产业增长空间广阔。另外，随着“读图时代”、“移动宽带时代”的到来，传媒业对图片、视

频等视觉素材的需求也将大大提高。 未来中国视觉素材行业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将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

１

）下游产业对视觉素材内容需求的不断增长

中国广告市场、传媒市场、互联网市场规模在过去几年间实现了高速增长，中国广告市场平均增长率在

１５％

左右，并有望在

２０１４

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广告市场。 广告市场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将成为推动中

国视觉素材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于传媒业对编辑图片的需求方面，网络应用的普及正对传统媒体业态带来颠覆性影响，但其中不变的

是对优质内容的需求。 除了新生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也在谋求向互联网媒体的转型，并带动其对内容需求的加

速增长。 对于新兴的移动互联网，随着移动终端的大屏幕化趋势，移动应用对图片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因此，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客户对视觉素材数量以及质量的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

（

２

）版权保护环境改善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由于网络具有交互性、快速传播性的特点，使得网络图片未经得作者授权而被作为商业用途的事情十分

常见。 近年来中国商业图片的版权保护环境正在逐步改善，尤其是在创意素材使用领域，公关公司、大型企业

等机构的版权意识逐渐加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高的侵权成本。 例如，一张普遍的广告用图片，广告公司或

企业购买价格不过数千元，而其因侵权而被起诉后付出成本可能高达数万元；一张用于商标的商业图片，其购

买价格约在一万元左右，而其侵权付出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万元。 因此，对于一些会批量使用视觉素材的企业而

言，处于风险防范考虑，多会选择购买正版图片。

对于市场规模增长的有利条件在于，素材供应商往往并不会以起诉那些盗用图片使用者并获得赔偿为真

正目的，相反，这些公司努力与这些人合作，把他们转变为客户。 通过这一途径获得的客户资源，往往会成为企

业业务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盗版图片监测技术的不断改进，对潜在客户的持续培养，将推动中国视

觉素材行业保持高速增长。

（

３

）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业务的推动

视觉素材的商业模式是依托互联网，打造海量版权素材的交易平台，通过版权分销与版权所有者进行分

成的独特模式，盈利模式的核心在于“平台”和“渠道”；在素材业务的基础上，企业通过委托拍摄、图片数据库管

理、创意众包等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进而将原有的“素材交易”拓展成为综合的视

觉营销服务。

目前，标的公司的产品仍以高品质的视觉素材为主，价格相对较高；与之对应的微利图片因性价比较高等

特点，有利于进入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市场，将成为视觉素材市场未来的商业创新模式和发展重点。 同时，随着

摄影技术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爱好者开始大量提供高质量的内容，

ＵＧＣ

（

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

也就是用户生成内容）内容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这种

Ｃ２Ｂ

的新型商业模式也将大大拓展视觉素材行业市场空

间。

另一方面，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二季度，中国活跃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已经超过

５

亿，随着智能手机为代表的

移动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个人消费者对壁纸下载、手机主题

ＵＩ

、个性表情以及

ＳＮＳ

社交媒体数字内容需求急速

增长。 作为拥有大量优质视觉内容的行业领军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进入

Ｂ２Ｃ

领域，图片库行业领先公司将以

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新媒体为主要载体，逐渐探索开拓以消费者为直接受众的海量市场。 这无疑将大大拓展

视觉素材行业市场空间。

４

、 标的公司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

（

１

）行业的竞争格局

视觉素材行业仍处于高成长期，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内容、技术以及服务的竞争。 在此基础

上，在线素材库的搜索、上传下载、社区服务，以及增值服务为优势企业增加了更多竞争优势。

在国内市场，创意类素材领域的主要企业是华盖创意（标的公司子公司）和北京全景视觉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全景视觉），前者不仅同

Ｇｅｔｔｙ Ｉｍａｇｅｓ

等众多国外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拥有大量优质的国际化创

意类图片资源，同时依托强大的本土创意机构不断丰富本土创意内容。 全景则是中国最早的数字商业图片库

之一，在本土创意内容方面较有特色。

在编辑类视觉素材领域，主要参与者可分为官方通讯社和民资企业两大类，其中，官方通讯社主要包括新

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亚洲新闻图片网等，其内容主要为时政类编辑视觉素材，尽管不具有独立的市场地位，

但在中国图片交易总量中仍占有较大份额；民资企业则更多专注于体育、娱乐、财经等编辑视觉素材，主要包

括汉华易美（标的公司子公司）、上海展宇网络图片设计有限公司（东方

ＩＣ

）。

（

２

）标的公司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的业务涵盖了创意类视觉素材和编辑类视觉素材，在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地设立

了分支机构，是目前国内视觉素材行业中少有的综合类视觉素材和服务提供商，在创意类视觉素材和编辑类

视觉素材领域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收入为

１４

，

０４２．２５

万元、

１５

，

５８４．９４

万元、

１８

，

８４２．０４

万元和

１１

，

０１７．６５

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８２１．４３

万元、

１

，

９９３．３５

万元和

３

，

８００．９２

万元和

３

，

０８０．９０

万元，总体规模和利润在国内同行业企业中具有领先地位。

５

、标的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明显

标的公司在视觉素材行业内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在国内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标的公司的竞争优势主

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

１

）内容优势

通过与国际国内众多机构、摄影师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其中大部分为在中国区域的独家合作，标的公司

建立了稳定的视觉素材获取平台。 经过持续的努力，标的公司已经积累了庞大的视觉素材内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获得销售授权的图片约

３４００

万张、视频约

１０５

万条，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视觉素材综合提供

商。

标的公司严格执行与机构、摄影师等签订的合同，每月提供素材销售情况的报告并进行结算，在行业中树

立了正面、良好的经营形象，保证了标的公司未来视觉素材资源供应的稳定、可靠。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标的

公司提供视觉素材的国内外机构超过

２４０

家，与标的公司签约的摄影师超过

１０

，

１００

名，既有

ＧｅｔｔｙＩｍａｇｅｓ

、法新

社、欧新社等全球知名机构，也有大量著名摄影家艺术家。 内容囊括体育、娱乐、时尚、历史、创意、艺术等；其中

绝大部分内容为独家合作，且以本土内容居多，能够满足据大多数用户需求。 稳定、丰富的视觉素材来源，使标

的公司视觉素材资源不断积累，竞争力不断增强。

（

２

）平台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视觉素材内容提供更加网络化、信息化。 对整个行业而言，过去单靠实物

ＣＤ

的传播

方式所能联系的客户数量有限，规模效益受到限制。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通过互联网为基础，以独立研发的

图片及视频数字内容管理系统为纽带，与众多媒体及企业客户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既丰富了视觉内容的来源，

又提高了客户的粘性。 目前，标的公司客户包括媒体客户（主要包含报纸、杂志、出版社、广电、互联网等）、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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